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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一)依據(一)依據

各級地方政府經依前條規定，以動支災害準備金，或本移緩濟急原則
調整年度預算，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等所需經費後，
尚不足支應重大天然災害所需經費時，得就不足經費部分，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鄉（鎮、市）公所：報請縣政府協助。

二. 縣（市）政府：就其與所轄鄉（鎮、市）公所不足部分報
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三. 直轄市政府：報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依據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五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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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一)依據(一)依據

行政院為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提報復建經費之審議工作，得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召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審議小組（以下簡稱
審議小組），統籌審議工作，並將審議結果彙總 函報行政
院核定。

為利審議小組審議作業之進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
會商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
訂審議作業要點，函報行政院核定。

 依據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
第九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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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點 (第三點)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檢

核規定

(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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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依據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行作業要點第三
點規定，下列為中央不補助範圍。

 災害消防、防汛、搶險、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

 土方清除、疏濬、機具設備、用地、拆遷補償等非工程項
目，與僅具宣傳、景觀功能之設施及植栽。

 無具體保護對象或非屬公眾使用之設施。

 因年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

 道路工程中路樹、路燈、反射鏡及交通號誌等涉及交通安
全， 須於災後立即施作之措施。但須與復建工程一併施作
者，得適用本要點而併入復建工程施作。

 經費處理辦法第二十條所定各級地方政府所屬公共造產或
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

(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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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不補助範圍之相關規定

 機具設備：指得與主體結構分離而不須一併施工，於建築
工程中非屬電氣、給排水、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之
設備。

 僅具宣傳、景觀功能之設施及植栽：因較未涉及民眾安全
，不屬本要點適用範圍（106.6.15修正）。

 各級地方政府所屬公共造產或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
：所需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等經費，由各該公共造
產或事業本盈虧自負原則自行籌措支應。

(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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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災後復建審議依據

(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二)中央補助原則相關規定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
資訊系統檢核規定

 非屬災害消防、防汛、搶險、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

 非屬土方清除、疏濬、機具設備、用地、拆遷補償等非工
程項目，與僅具宣傳、景觀功能之設施及植栽。

 非屬因年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

 非屬道路工程中路樹、路燈、反射鏡及交通號誌等涉及交
通安全，需於災後立即施作之措施。（若需與道路復建工
程一併施作者，不在此限）

 非屬公共造產或其他由各級政府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
業。

 非屬私人設施。

 非屬其他專案計畫之辦理項目。

 有具體保護對象，且屬合法開發利用者。

 合法建物判定方式：除領有使用執造外，如係建築法施行之前以
興建完成，經當地主管機關認定者，亦視為合法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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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一)作業流程(一)作業流程

 業務分派：依照復建工程範圍分派至各測設隊

 各測設隊檢視提報資料：檢視研析申請補助機關登錄於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

議及執行資訊系統有關復建工程之相關資料（如建物概述、使用用途、土地

登記謄本、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復建預算、復建範圍及現場照片等），缺

漏之資料請申請補助機關預先補齊。

 各測設隊依專業分工初審復建內容：復建工程資料經檢視後初步分組分工，

約略可以區分為建築、結構、水電等項目，各組就復建工程提報資料先行進

行審查。

 現場會勘：會同申請補助縣市政府相關人員訂定會勘日期、時間及交通等相

關細節後辦理。

 審查意見提報：審查意見及建議核列經費經簽奉核可後函送工程會，並提報

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

 基本設計審查及完工期限：依核定金額建立復建工程執行管理機制，視需要

不定期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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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

 是否符合補助原則。

 審查各復建工程提報項目、數量是否合理。

 工項至少要能判斷單價（擋土牆高度H、道路寬度W…），以判斷尺寸

及單價之合理性。

 審查復建工程各項單價之合理性：參考營建物價、公共工程價格資料

庫及市場行情，並考量偏遠地區個案特殊需求。

 審查間接費用(如：設計監造、管理費、空污費… 等)是否納於直接工

項之單價內，雜項或施作內容不明確之項目不得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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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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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二)本署通案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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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

 建築專業審查原則:

 排除非公有建築物之案件。

 排除屬公共造產或涉文化部權管之案件（文化資產工程） 。

 請申請單位提供建物使用執照等合法證明。

 現勘研判裝修材之損壞是否災害造成(例如:是否新痕跡…等)
並檢視申請機關所提申請文件與現況是否相同。

 檢視經費合理性，必要時請申請單位提供報價資料。

 檢視裝修材損壞範圍及工法是否須以全面整修方式辦理，據以
審核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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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

 結構專業審查原則:

 判斷是否本次災害造成，或是原建築物年久失修，或是先前災
損。

 判斷震損位置是主要結構或是次要結構，梁、柱、版、牆結構
與整體破壞比例。

 現勘本次災損變形程度，是否產生裂縫、漏水、鋼筋鏽蝕。

 判別危險等級，是否須直接排除，或是進行補強，或是拆除重
建。

 評斷申請單位所提補強方式是否合理，是否需先做耐震詳評。

 評估補強所需費用(裂縫大小、裂損位置及長度估算)，及修復
原有功能所需直接、間接費用。

 修復是否以回復原功能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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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流程審查原則

(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三)本署建築工程各專業審查原則

 水電專業審查原則:

 是否屬電氣、給排水、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設備。

 現勘判斷需補助項目的損壞狀況及可能造成損壞原因是否災害
造成。

 再行檢視申請補助機關所提申請文件與現況是否相符?並照相
或攝影記錄，如有不符或提送資料不足，則請現場陪同人員解
釋並補充或提出佐證資料等。

 檢視經費合理性，必要時請申請單位提供報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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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建工程名稱：臺南市南化區公所災害復建
工程

 提報復健經費：56,032千元

 提報地震復建項目：現場檢視原建物多數主
要柱結構已破壞且經技師鑑定並經台南市政
府公告為危樓。

 現勘結果：

 建議拆除重建 。

 原建築物規模為地上1層面積約500m2、
地上2層面積約496m2、地上3層面積約
496m2、地下1層面積約187m2。

 建議依原建築物規模(地下1層、地上3層
)補助、地上4層超出原建築規模部份建
議由台南市政府自籌經費。

 建議經費： 51,090千元。

參、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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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建工程名稱：豐濱鄉RDF再生燃料示範廠
〈垃圾中間處理廠〉災修復建工程

 提報地震復建項目：屋頂、牆面、門及窗玻
璃等。

 現勘結果：

 該案座落處無其他屏障，可能屢次成為
風災之風口，為避免重複修繕，建議依
其初估經費核列並請縣府經專業技師檢
討選用符合抗風耐震之建材，其屋頂、
壁面、門、窗與主結構體結合處，皆須
擬妥可行方案後辦理。

參、案例分享

 審議結果：

 請縣府要求技服廠商進行相關安全評估
，且於完成相關圖說後，送營建署審核
，再據以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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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建工程名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三星大隱
靶場(體技館)復建工程

 提報地震復建項目：大門、玻璃隔牆、屋頂
及屋內天花板等。

 現勘結果：

 本案同時亦向內政部警政署提報經費補
助，故建議本案不予補助。

 本案過去有數次大小不一之災情產生，
故原工法有重複致災之可能，建議應考
慮其他修繕作為。

參、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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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建工程名稱：花蓮縣原住民會館復建工程

 提報地震復建項目：建築物內外牆修復等。

 現勘結果：

 會館約已10年左右未對外營業，且目
前斷水斷電中，並未使用；另本建築
物因耐震能力不足，已於104年完成
耐震詳評作業，所需經費約1,080萬
元。

 目前縣府積極活化閒置建築物，惟尚
未有具體執行計畫，建議後續併同活
化計畫辦理。

參、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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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一)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基準(一)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基準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建築物，不需補強或補強後之耐震能力
應達下列基準。

1. 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以其能抵抗之最大地表加速度表示
，其耐震能力應達現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規
定工址回歸期475 年之設計地震地表加速度乘以用途
係數I。

2. 建築物亦得以性能目標作為耐震能力之檢核標準，確
保該建物在工址回歸期475 年之設計地震力下所需達
到之性能水準。

3. 進行結構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設計時，應考慮非結構
牆之效應，並檢討軟弱層存在之情況。

用途係數I=1.5 之建築物，應檢討其供水、供電及消防設備
系統固定處之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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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二)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之實施(二)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之實施

1. 需辦理補強之建築物，如涉有建築法第9 條規定之行為者
，應依建築法規定辦理。

2. 建築物耐震能力之補強設計，應委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
師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但公有建築物得由該政府機關或
公營事業機構內，依法取得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證書者任之
，補強施工應由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辦理。

3. 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應接受審查。該建築物所屬之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立審查委員會
，或委託具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學術團體機關或公會審查，
但須遵守利益迴避之原則。

4. 各主辦機關應將建築物初步評估、詳細評估、補強設計及
竣工報告等結果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納入管理，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並得委由具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學術機構或公會整
理建立資料庫並供民眾查詢。



內政部營建署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1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不足之對策(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不足之對策

 結構構件補強。

 結構系統調整與改善。

 輸入地震力減少。

 所謂耐震補強，即是針對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築物，做最適
當的整體加勁或構件修補，以提高結構體的強度、韌性並
防止過大變形，使之符合現行最新的規範。

 目前既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採取的方式大致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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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
不足之對策

(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
不足之對策

 耐震補強依補強方式可分為

(1)耐震補強

(2)減震補強

(3)隔震補強

 減震補強。  隔震補強。
引自101年12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平台SERCB補強模組之開發與建築物評估補強案例編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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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強度補強

韌性補強

原構件強度

位移

剪力

強度補強和韌性補強示意圖

(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不足之對策(三)耐震詳評結果顯示耐震能力不足之對策

 依補強目標分為

(1)強度補強

(2)韌性補強

(3)強度與韌性補強

引自101年12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平台SERCB補強模組之開發與建築物評估補強案例編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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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擴柱補強

此方法係將擴大柱斷
面的主筋貫穿上下樓
層,且於柱頂與柱底之
間不留間隙,如此將使
得力量傳遞不被間斷
以提高補強後構件抵
抗彎矩與軸力之能力,
同時因加大柱斷面時
均會加設箍筋,故亦能
提供圍束作用及剪力
強度。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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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此既有柱構件利用增設翼牆方
式進行補強時,可有效改善柱
之剪力強度與勁度,使原結構
物變為強度抵抗型之結構物。
而柱增設翼牆後,也會使結構
物由原本的強梁弱柱變成強柱
弱梁之結構,因而改善了結構
物之韌性。

 增設翼牆補強工法
引自101年12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平台

SERCB補強模組之開發與建築物評估補強案例編撰。 」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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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增設剪力牆仍屬於改善結構
系統的補強方式,一般認為
此工法為一相當經濟有效的
方法,根據建築物之條件,如
能適當配置,其可提高耐剪
強度、抗變形能力、改變建
築物平面、立面之剛性分佈
及增加建築物側向剛性。

 加設剪力牆補強工法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
研討混(臺北二場)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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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鋼筋混凝土柱圍封鋼板
補強工法能有效增加
柱之圍束效應,提升柱
的韌性，進而增加總
體結構物的耐震強度
。

 柱圍封鋼板補強工法

引自101年12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耐震能力評估平台SERCB補強模組之開發與
建築物評估補強案例編撰。 」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內政部營建署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8

(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引自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

 梁U型鋼板補強工法

以U型鋼板包覆鋼筋混
凝土梁之補強方式，
基本上係利用環氧樹
脂將鋼板與鋼筋混凝
土梁黏結成一體，以
期U型鋼板能發揮如箍
筋之抗剪能力及抗正
彎矩效果，惟梁端剪
力集中傳遞須輔以化
學錨栓加強。

梁鋼板補強示意圖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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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引自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

 梁U型碳纖維材料補強工法

鋼筋混凝土梁剪力強度或
正彎矩不足時，可以碳纖
維材料U型包覆，提升鋼
筋混凝土梁之剪力及彎矩
強度。

碳纖維材料補強可以鋼筋
混凝土梁撓曲理論，視纖
維為外加箍筋，惟頂部須
有錨定措施。另因碳纖維
材料最高僅能貼至板底，
抵抗剪力之有效深度較小
。

碳纖維補強示意圖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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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引自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

 版底碳纖維材料補強工法(正彎矩補強)

底版碳纖維材料補強示意圖

鋼筋混凝土樓版中
央正彎矩強度不足
，可以碳纖維材料
黏貼於版底的補強
方式，提高版的正
彎矩強度。

因碳纖維有較佳的
抗拉強度，於鋼筋
混凝土版底黏貼碳
纖維，具補強效果
。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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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引自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

 版頂端部碳纖維材料補強工法(負彎矩補強)

版頂端部碳纖維貼片補強示意圖

鋼筋混凝土樓版若
版邊負彎矩強度不
足，可於版頂四周
支承梁處，以碳纖
維貼片補強版。

鋼筋混凝土樓版四
周安裝碳纖維貼片
，因係往下施工，
較為容易。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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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内嵌式：主要是藉著新設置之
斜撐承擔系統額外之側向力以
提高結構系統橫向之抗剪能力
,並增加側向勁度。

 鋼斜撐構架補強工法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北二場)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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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傳統工法(四)常見傳統工法

 外附式：外部式的鋼撐構架與既有建築物的梁、柱構架結合
，提升整體勁度與強度,提高抵抗側向力的能力。

 鋼斜撐構架補強工法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北二場)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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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TYPE-A裂縫寬度0.3mm以下RC構材(若有滲漏疑慮)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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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TYPE-B裂縫寬度0.3mm以上RC構材(若有滲漏疑慮)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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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TYPE-C剝落深度25mm以下RC構材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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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TYPE-D剝落深度25mm以上RC構材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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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廠房新建暨整建工程發

包圖說

 施工履約管理送審文件、試驗項目及標準等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五）RC構材裂縫修復工法



內政部營建署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9

（六）植筋品質管理（六）植筋品質管理

引自105年5月11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補強及修復參考圖說及解說研討混(臺
北二場)

 植筋施工之品質管理

 由通過TAF或經監造單位認可之試驗單位。

 依據

-- ASTM E488 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Strength of Anchors in Concrete
Elements

-- 中國國家標準CNS13975 A3370 帷幕牆混凝土錨件強度試驗法

 施工前拉拔試驗：

依設計之埋深安裝黏結式錨栓，以1.25為拉拔力，各號數在工地試作3支。

 施工後安裝品質試驗：

測試拉力為1.0，每樓層尺寸每100支抽驗1支，且不得少於3支。若為補強工程，因
黏結式錨栓支品質隊補強成果之影響極大，建議每一補強構件至少要抽驗1支。測
試過程中若出現失敗樣本，則同一批樣本改為25%比例進行安全測試，若全部合格
，則該批黏結式錨栓視為合格，原有之失敗黏結式錨栓由承包商無償補做；若25%
之樣本中有任一支不合格，黏結式錨栓視同失效，後續依監造單位指示辦理補救措
施。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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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架天花－破壞樣態（七）明架天花－破壞樣態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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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架天花之耐震（七）明架天花之耐震

 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附錄B 懸吊式輕鋼架
天花板耐震施工指南

肆、設計注意事項－地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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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鐵捲門－破壞樣態(一)鐵捲門－破壞樣態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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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颱鎖固。

 防颱中柱。

 提具風力計算。

（圖樣僅供參考）

(一)防颱鐵捲門(一)防颱鐵捲門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內政部營建署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44

(二)鋁板天花－破壞樣態(二)鋁板天花－破壞樣態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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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颱鋁板天花(二)防颱鋁板天花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每片鋁版安裝時需加自攻螺絲鎖固於骨料。

 檢修口收邊框要以自攻螺絲固定於骨料上，且檢修口版片亦須以自
攻螺絲鎖固於收邊框上。

（×） （○）

（圖樣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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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窗抗風壓(三)門窗抗風壓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CNS 3092 A2044鋁合金製窗 表14。

 CNS3092將窗戶之抗風壓強度分為七級，各級抗風壓等級的能力約為：

※ 80kgf/㎡等級10級風，風速約為24.5～28.4m/sec，約為輕度颱風。

※ 120kgf/㎡等級11級風，風速約為28.5～32.6m/sec，約為輕度颱風。

※ 160kgf/㎡等級12級風，風速約為32.7～36.9m/sec，約為中度颱風。

※ 200kgf/㎡等級13級風，風速約為37.0～41.4m/sec，約為中度颱風。

※ 240kgf/㎡等級14級風，風速約為41.5～46.1m/sec，約為中度颱風。

※ 280kgf/㎡等級15級風，風速約為46.2～50.9m/sec，約為強度颱風。

※ 360kgf/㎡等級16級風，風速約為51.0～56.0m/sec，約為強度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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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速與風壓之換算(三)風速與風壓之換算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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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門窗玻璃抗風壓(四)門窗玻璃抗風壓

肆、設計注意事項－風災部分

 CNS 3092 A2044鋁合金製窗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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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